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
會員金融友善服務準則第四及第六條修正條文
總說明

1、 第四條：為便利身心障礙者臨櫃辦理金融業務，新增第一項對身心障礙者臨櫃辦理金融業務所提供之方式。
2、 第六條：酌修文字，將「金融機構」修正為「本公會會員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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